
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白鴿黨
（民主黨）的一眾「乳鴿」似乎感
到形勢不妙，紛紛發帖「告急」。

不過，平日不燒香，臨急抱佛腳的「告急」成效存
疑，有人更搞出個「關公災難」來。「乳鴿」許智
峯近日在facebook發帖「告急」，引述他一名義工
對街坊稱，「若我們輸了，就不能再在社區服
務。」不少網民對此反感，留言狠批許智峯即使敗
選，仍可以區議員身份甚至當義工服務社區，現在
竟「威脅」稱「輸了就不會再服務社區」，「意思
係有糧出先會服務香港？」有人更揶揄，立法會議
員人工高，選不上，當然就放棄繼續服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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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鴿峯「威脅」選民
敗選唔服務社區

網民鬧爆許智峯
Oscar Ngan：唔明最後點解輸了就不
能服務？意思有糧出先會服務香港？

Tony Yu：要脅（挾）定靠嚇？好卑鄙。

Franco Wong：下（吓），點解輸左
（咗）就唔可以做社區服務？係真正有
心既（嘅）點解唔繼續做落去？

李奥：姐（即）係贏左（咗）先做野
（嘢），輸左（咗）就唔使再見到你，
影都無埋，四年後又奇蹟出現，係未
（咪）咁先？

Chi Hong Ch Chan：若許智峯敗選，
咪翻（返）去做區議員囉，你想點啫！

Truman Chan：其實做社區活動區議
員已可。

Anson Lee：最主要的是立法會（議員
人工）十幾萬，社區議員先至兩三萬，
對比做社區議員真系（係）無意義，輸
左（咗）就唔可以做社區服務，這個當
然啦！

WK Leung：選你入垃圾會又係拉布，
不如去布廠見工，做個熟練拉布工！

Simon Cheung：「第一大黨」做到
落區冇哂（晒）支持，你地（哋）返去
反省四年先啦！

Tim Tim：自知落伍、速速投降吧！

資料來源：許智峯fb 整理：羅旦

近來，接二連三出現的恐嚇事件說明，「港獨」恐怖主義在香港已經抬頭，其反法治、反

文明、反社會的本質暴露無遺。香港是自由民主的社會，但自由豈能沒有底線、民主豈能不

要法治？如果任由「港獨」恐怖主義蔓延，只會把香港引上不歸路。反「港獨」，護法治，

挺正義，市民義不容辭！

恐嚇事件顯示「港獨」恐怖主義在香港抬頭

選舉主任裁定「港獨」分子立法會選舉提名無效後，
不斷受到恐嚇，「港獨」分子不僅在網上發表恐嚇言
論，起底選舉主任家人，近半個月來，多位選舉主任收
到恐嚇信，並附有刀片、不明粉末、冥幣等物。作為公
職人員，依法行事、恪盡職守，卻遭到如此對待，不能
將此僅看作是對選舉主任及家庭個人的恐嚇，這是對香
港法例的肆意踐踏，對香港法治環境的公然破壞，對香
港法治精神的公然挑戰。「港獨」分子叫囂「抗爭無底
線」，此事表明他們已經將這一理念付諸實踐，「港
獨」恐怖主義在香港已經抬頭。
如何對待「港獨」恐怖主義？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
題。香港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但可以自由到不要底
線、民主到不要法治嗎？廣大市民應該明白：如果今天
對「港獨」恐怖主義有絲毫容忍、有半點輕視，明天你
就會成為「港獨」恐怖主義的受害者。

選舉主任依法行事恪盡職守 值得敬佩
「港獨」分子對選舉主任恨之入骨，理由有二：一是

質疑選舉主任並不具有否決參選人提名的權力。二是質
疑選舉主任裁決不公。那麼，事實如何呢？先看第一
條，根據《立法會條例》第四十二（B）條第四款，選
舉主任在選舉日期之前，有權決定候選人是否喪失參選
資格。《立法會條例》第三十八條（5）規定，「選舉
主任必須裁定提名名單上的每名獲提名人是否獲有效提

名」。可見，《條例》已經授權給選舉主任，這是職責
所在，如果不使用該項權力，則是失職。
再看第二條，《立法會條例》第四十條規定，參與立

法會選舉的人士須按照法定的提名程序在提名表格內簽
署聲明，示明會擁護香港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
政區，否則參選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選舉管
理委員會條例》對選舉主任的「一般權力」做了定義，
包括選舉主任是否信納某候選人的承諾屬實，若候選人
的言行與提名檔完全不同的話，選舉主任有權取消其參
選資格。就看此次立會選舉，選舉主任裁決之前，梁天
琦等人雖然簽署了確認書，但已經暴露出言行不一。裁
決之後，他們迅速撕下面具，顯出原形，以更公開、更
激烈、更肆無忌憚的方式推動「港獨」。說明選舉主任
的判斷準確，裁決公正，不僅未有任何偏差，還有先見
之明。選舉主任作為公職人員，以法律為指引做事是其
本份。無論從履職盡責的角度看，還是從專業素養的角
度看，選舉主任的裁決都無可挑剔，他們依法行事、恪
盡職守，值得敬佩。

「港獨」暴力無法無天 沒有絲毫容忍餘地
儘管選舉主任依法行事，並無越權之行為，也無裁決

不公之證據，仍會有人對其不滿，這是預料之中的事
情。在香港，處理此類問題的管道也是暢通的，他們可
以在選舉後提出選舉呈請，交由法庭處理。但「港獨」

分子不循法治管道處理此事，而是以恐嚇方式表達不
滿。他們何以如此無法無天？梳理近年來發生在香港的
暴力事件，不難看出端倪。
發生在上水、沙田、元朗的「暴力趕客」事件中，出

現欺凌婦孺老弱、辱駡內地旅客及腳踢行李的場面，這
些擾亂公共秩序、暴力趕客的人主要來自「熱血公民」
等激進組織，還有少數疑有黑社會背景。由於打着「本
土」的招牌混淆視聽，一些市民當初並未認清其本質，
一些反對派政黨更是對其表示支持和聲援。
歷時79天的非法「佔中」，造成百業蕭條，損失超
百億，其間，發生了衝擊政總、衝擊立法會等眾多險
情，若非警方處置及時，早已釀成暴力事件。而非法
「佔中」由反對派一手策劃，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說「和
平、理性、非暴力」，但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明白這是騙
人的鬼話。回頭看，非法「佔中」為暴力事件的發生創
造了條件，並催生了「港獨」勢力。
「旺角暴亂」中，「本民前」的梁天琦直接策劃、組

織、指揮了暴力襲警，「熱血公民」、「勇武前線」等
激進組織參與暴亂。對於如此猖狂的暴力事件，市民齊
聲譴責，反對派和一些激進組織卻極力為其辯護，公民
黨、「學民思潮」等還安排人員對涉嫌違法人員進行法
律支持。
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一而再、再而三地包

容和慫恿，使暴力事件步步升級。時至今日，人們已經
清楚地看到，「港獨」不僅無視基本法、如今連香港本
地法例也視若無睹，連最基本的保障市民人身安全的法
例也在肆意踐踏，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對這樣的
行為，難道還能容忍嗎？

反「港獨」護法治 市民義不容辭

「港獨」不僅挑戰法治底線，也挑
戰道德底線；不僅反法治，而且反文
明、反社會。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日前在香港各界慶祝國慶67周年籌
委會成立大會致辭中指出，這不僅僅
是一個法律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大
是大非問題，是原則和底線問題，是
事關香港發展大方向的問題。
香港要不要維護法治底線？這個問題已經擺在了每一

位市民的面前，不得不思考。
如果香港的法治底線崩潰，將帶來什麼後果？法治精

神是香港得以生存發展的基石，也是香港引以為豪的資
本。如果香港的法治底線崩潰，犯法不被追究，惡行不
被譴責，誰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麼，香港社會走向動
亂是必然的。一個動亂之地，必然出現資本出逃、經濟
滑落、民生凋敝的結果，這豈是700萬港人願意看到的
結果？
如果香港亂了，由誰來埋單？「港獨」勢力之所以膽

大妄為，不排除背後有複雜的國際背景。將香港打造成
為圍堵中國的一枚棋子，早已是某些國家對華戰略的一
部分。那麼，一旦香港亂了，他們會埋單嗎？看看今天
的埃及、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答案早已擺在那裡
了。極少數人推動的「港獨」，亂港禍港，只能由全體
港人埋單。700萬港人願意埋單嗎？
守住法治底線，香港才有出路。愈來愈多的事實已經

表明「港獨」本質，也充分顯示出「港獨」恐怖主義在
香港抬頭，反「港獨」，護法治，是市民義不容辭的責
任。今天不反「港獨」，不追究和聲討「港獨」的恐怖
主義行為，明天的香港就沒有安寧、不會太平及充滿險
情。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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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委員會
早前公佈截至
2016 年 6 月
底，公屋輪候
冊申請宗數為28.8萬，申請人平均須輪候4.1
年才可以上樓，正在輪候的家庭對此必定感
到失望。可是，當見到預測未來公屋供應的
數字時，他們可能更加失望。
2014 年政府公佈長遠房屋策略（「長

策」），訂下 2015/16 年度至 2024/25 年
度，10年間共供應20萬個公屋單位，而這
20萬個單位正是維持3年配屋的「本錢」。
不過，根據房委會的最新預測，10年建屋大
計的首5個年度，只有75,600個單位，即只
有預期目標的76%。當然，現時推測只是首
5年，說不定後5年可以追回進度，可是，餘
下十多萬個單位的土地，部分至今依然是
「無米炊」。10年建屋計劃的目標單位，單
是公屋單位目標，就很大可能落空。

公屋需求持續增長，供應卻追不上，公屋輪候冊自
然「愈排愈長」。公屋求過於供的原因很多，當中主
因是私樓樓價飆升，帶動租金水漲船高，令不少無法
負擔私樓樓價或租金的市民轉向公營房屋，以解決住
屋需要。高樓價成為新常態，導致連在學的年輕人，
未畢業先申請公屋，以求「買個保險」，也直接推高
公屋輪候冊的數字。過去公屋的入息限額，多次按社
會平均工資提升而上調，亦使更多市民成為合資格的
公屋申請人。
輪候公屋市民大排長龍，然而「長策」由2013年諮

詢、2014年公佈，以至2015年的檢討，歷經3年依然
維持10年公屋建屋目標量不變。同期的公屋輪候宗
數，卻由2013年中的23萬，上升至2015中的28萬，
令「輪候3年」的承諾無以為繼。「長策」供應目標
與房委會「輪候3年」目標之間並無直接關係，即使
20萬公屋如期落成，「輪候3年」目標亦可能落空。
除非社會對公屋的需求明顯低於預期，否則公屋的輪
候時間，可能長期偏離3年的目標。

輪候目標應與建屋量掛鈎
為兌現「輪候3年」的承諾，當局應將公屋「輪候3

年」的目標與公屋建屋量掛鈎，並作為修訂「長策」
公屋建屋量的指標。過去房屋署內部一直有進行相關
的推算，而2014年4月，審計署在一項有關房署建屋
規劃的審計報告中，亦建議房署重新編制相關數據，
以便在更新「長策」時作為參考。
無疑，將「輪候3年」的元素加入「長策」推算供
應目標的方程式內，很可能會令公屋供應量目標進一
步推升，為當局覓地、建屋帶來額加財政及政治壓
力，但為了扭轉公屋供求失衡，兌現「輪候3年」的
承諾，增加供應是不二法門，就算實現目標有多艱
難，當局亦要迎難而上。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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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帖「告急」爆「關公災難」

許智峯近日在其fb以《若許智峯
敗選》為題發帖，稱候選名單

民調顯示，他的支持度偏低，「開始
有評論指，民主黨在港島可能面臨首
次敗選，黨內紛紛促為選情告急，壓
力可真不少……若我敗選，可能是我
所代表的理念，都落伍了，相同理念
的人太少了？最近上樓做家訪，我一
位義工對街坊說：『若我們輸了，就
不能再在社區服務，以後就見不到大
家了。』……越（愈）艱難，越
（愈）要堅持，你願意與我一起堅持
理念，走到最後嗎？」
不少網民對「若我們輸了，就不能
再在社區服務」這番話非常反感。
「Yung Chun Kau」留言道：「運動
員要不停訓練及不斷提昇（升）才可

以突破水準。不停訓練及不斷提升會
比常人有更多受傷運動機會。幾次運
動受傷不只考驗身體，也考驗意志。
如果這次受傷，你體能夠強恢復嗎？
你意志夠強恢復嗎？」
許智峯或許以為這位網民是他的支

持者，回覆道：「同樣運動員有教練
在旁指導，可減少受傷風險。港島團
隊就好比我的教練，在旁指導並使我
不斷提升，免於受傷。」不料，對方
再留言時就揶揄道：「比賽競選有贏
有輸，要贏得光榮更要輸得瀟灑。係
咪輸咗一次就退出就渣？」許一見
「勢色不對」，即無再回覆。

被批只為議員「豐厚薪酬」
不過，以為不回覆就冇事了嗎？少

年，你太年輕了。大批網民留言狠批
許智峯原來只為當立法會議員，以及

相應的「豐厚薪酬」才「服務社
區」，一旦敗選就「不能再在社區服
務」，特別是許是區議員，講選不上
立法會議員就「不能再在社區服務」
係咩玩法？有網民則指民主黨支持率
咁差，許不如退黨，加入「青年新
政」或「熱血公民」。有人更着他
「大局為重」，選民也應「棄弱保
強」，將票投給「熱普城」的候選人
云云。
告急告到俾人鬧翻天，搞到要關公

出動，乳鴿果然不同凡響。投票日距今
還有約半個月，白鴿黨該會再有人挑戰
人類智力下限，大家買定花生好了。
香港島參選名單還包括張國鈞、郭

偉強、葉劉淑儀、黃梓謙、劉嘉鴻、
何秀蘭、詹培忠、羅冠聰、沈志超、
王維基、徐子見、司馬文、陳淑莊、
鄭錦滿。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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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日前在fb發文「告急」。
網頁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農曆七
月鬼門大開，昨日北角廉政公署總部外
上演一場「捉鬼」行動。「全城捉鬼大
聯盟」網上號召17個組織、接近500人
由北角碼頭遊行至廉署總部外，針對早
前民主黨召開記者會講及廉署內部人事
變動，均用上「引述廉署消息人士」字
眼，質疑廉署調查乃保密事項，不應隨
便洩漏消息，認為有「內鬼」向民主黨
「爆料」，遞交請願信要求廉政專員白
韞六徹查洩密者。
是次遊行有多個組織響應，如「紫荊
行動」、「保衛香港運動」及「新界順
德聯誼會」等，他們遊行期間高叫口
號，包括「內鬼不肅清、廉署怎安
寧」，「內部消息隨口噏、私隱外洩怎
了得」，「廉署保密、密密實實，白鴿

雌黃、噏得就噏」等。他們到埗後即場
設壇，擺放4個紙紮公仔，隨即有一名
「道士」打扮的男子揮舞桃木劍「作
法」，並拿出木葫蘆，寓意收服內鬼。
其後廉署派人接收請願信。
「全城捉鬼大聯盟」發起人、屯門前

區議員陳雲生表示，民主黨早前高調召
開記者會，聲稱廉署前署理執行處首長
李寶蘭，被指因調查特首涉嫌收取利益
沒有申報案件，遭取消署任職務繼而
「劈炮」，其間一直提及「引述廉署消
息人士」，認為有關說法令市民疑惑，
同時抵觸廉署保密規定。
他直指「洩漏」一事涉兩個可能性，

一是民主黨涉捏造、二是廉署有「內
鬼」。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批

評，民主黨何俊仁今年7月在記者會上
引述「可靠消息來源」，但一直以來沒
有拿出實質證據和說清楚是誰向他提供
消息，因此有理由相信對方說謊。他又

指，為了保持廉署一向「密密實實」的
專業形象及維護其反貪腐的自身尊嚴，
明日將到民主黨位於旺角的總部集會，
要求對方交代消息來源。

500人廉署總部外「捉鬼」

■「全城捉鬼大聯盟」號召接近500人由北角碼頭遊行至廉署總部外請願。
文森 攝


